附件16
2020年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项目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提升地理标志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和标准化水平，推进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延续地理标志农产品地域禀赋和特色优势，不断增强地理标志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区域公用品牌辐射带动产业进步，促进我省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建设主体
项目实施产品为获得农业农村部登记保护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具备地域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巨大、市场认可度高等特点。2020年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品种确定为平和白芽奇兰、河田鸡、度尾文旦柚、寿宁高山茶、德化淮山、罗源秀珍菇等。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持有人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为项目建设实施主体，相关证书持有人和用标企业参与。
三、建设内容
（一）扶持标准化生产建设。重点选择生产规模大、经营水平高、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开展地理标志产品品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强品种资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繁育；支持改善核心生产基地或改善仓储保鲜加工等配套设施设备，实现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提升地标产品标准化生产能力；组织推动用标企业申报“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不断提高地理标志农产品“两品”认证率，促进地标产品品质特色和质量安全水平双提升。
（二）扶持品牌化宣传推介。结合我省“生态福建、绿色农业”品牌宣传活动，组织开展地理标志区域公用品牌宣传。证书持有人制定品牌宣传计划，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开展系列宣传；组织用标企业参加“农交会”、“绿博会”、“有机博览会”等重要展会；组织举办或参与省级以上宣传平台的产品推介活动；制播区域公用品牌专题片或宣传片等，促进地理标志农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
（三）扶持特色化禀赋挖掘。强化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开展生产经营主体和带动农户按标生产培训不少于500人次，落实生产主体严格按照生产技术规程生产，并建立生产日志，同时，建立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并开展品质检测，以延续地标产品地域禀赋和特色品质保持。扶持建立或完善品牌体验馆、地标产品文化博物馆或产品展示中心等，深入挖掘农产品地理标志特色优势和历史文化内涵，讲好品牌故事，增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四）扶持三产化充分融合。利用地理标志农产品独特的区域优势和自然资源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稳步提升一产和二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支持1家有条件的用标企业，推进一二三产充分融合、文旅融合发展示范点，树立农产品地理标志三产融合精品品牌，实现至少1个生产经营主体产品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建立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机制；建立“行业协会+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四位一体”组织化管理体系，带动农民500人以上，实现农户人均收入年增幅10%以上。
（五）扶持组织化管理运作。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证书持有人建立健全用标管理制度，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用标，实现企业用标率达到80%以上；用标企业与持标人全部签订书面授权使用协议并实行带标上市；推动建立完善地理标志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地理标志农产品要100%纳入福建省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
（六）扶持信息化融合提升。各项目单位收集整理地标产品特色图片、文献、视频资料等建立生产、营销、监管、服务等相关信息化平台。所有用标生产企业链接纳入福建省地理标志农产品信息平台，统一开展区域品牌宣传；充分利用新媒体宣传平台，拓展宣传范围，促进公众全方位了解地理标志区域公用品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项目实施单位本级农业农村部门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工作组，持标人要积极配合，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与管理，确保项目各项工作按时完成。同时，加强与相关支农政策和项目的有机衔接，加大工作统筹力度，提升项目成效。项目所在地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项目实施协调、跟踪与督导，确保项目顺利按时完成。
（二）细化实施方案。项目实施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地方实际，编制具体实施方案，落实项目实施单位、实施地点、参与单位、建设内容、建设步骤，明确相关补助金额。
（三）严格资金管理。相关县财政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应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及时拨付资金。严格落实绩效管理，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四）强化信息报送。为加强项目管理，请各项目建设单位按要求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报送。2020年8月21日前，报送项目实施细化方案及保护工程备案表（附件16-1）；9月开始，每月28日前报送当月项目建设进度表（附件16-2）；12月5日前报送财政绩效目标考核自评表、绩效考核自查报告、项目总结及保护工程绩效考核打分表（附件16-3）。

联 系 人：罗维禄
联系电话：0591-87878202
电子邮箱：8736959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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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6-1    
2020年地标保护工程备案表
县农业农村局（盖章）                  单位：万元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证书持有人
	

	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金安排情况（万元）
	中央
	
	地方
	

	支持对象1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设内容
	

	
	总投资
	
	其中财政补助
	

	支持对象2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设内容
	

	
	总投资
	
	其中财政补助
	

	支持对象3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设内容
	

	
	总投资
	
	其中财政补助
	


注：本表可自行增减支持对象。


附件16-2                    2020年地标保护工程项目建设月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手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已完成建设项目
	未完成建设项目或未拨付

	
	序号
	名称
	总投资
	其中项目补助资金
	项目序号
	拨付资金
	项目序号
	原因
	预计完成时间

	标准化生产建设
	1
	
	
	
	
	
	
	
	

	
	2
	
	
	
	
	
	
	
	

	
	3
	
	
	
	
	
	
	
	

	品牌化宣传推介
	1
	
	
	
	
	
	
	
	

	
	2
	
	
	
	
	
	
	
	

	
	3
	
	
	
	
	
	
	
	

	特色化禀赋挖掘
	1
	
	
	
	
	
	
	
	

	
	2
	
	
	
	
	
	
	
	

	
	3
	
	
	
	
	
	
	
	

	融合化三产发展
	1
	
	
	
	
	
	
	
	

	
	2
	
	
	
	
	
	
	
	

	组织化管理运作
	1
	
	
	
	
	
	
	
	

	
	2
	
	
	
	
	
	
	
	

	
	3
	
	
	
	
	
	
	
	

	
	4
	
	
	
	
	
	
	
	

	信息化全面展示
	1
	
	
	
	
	
	
	
	

	
	2
	
	
	
	
	
	
	
	


注：1.项目已完成建设且资金全部拨付的，在“已完成建设项目”栏中填写相应内容；2.项目已完成建设，但资金未全部拨付，除在“已完成建设项目”栏中填写相应内容外，需同时在“未完成建设项目或未拨付”栏中填写原因；3.本表项目行不足的可自行增加。
附件16-3
2020年地标保护工程业务绩效考核打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赋分说明
	得分

	项目
实施
情况
（25分）
	成立组织机构
	2
	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工作组。有成立得2分，未成立不得分。
	

	
	制定实施方案
	3
	制定印发实施方案，有制定得3分，未制定不得分。
	

	
	落实资金拨付
	15
	1.2020年10月底前资金使用率≥50%，得5分，少1%扣0.5分，扣完为止；
2.12月2日前资金使用率90%以上，得10分，少1%扣2分，扣完为止。
	

	
	及时报送信息
	8
	1.6月20日前报送项目建设细化方案及工程备案表,得2分，未报送不得分；
2.7月开始，每月28日前报送当月项目建设进度表，得4分，少报或迟报1次扣1分，扣完为止；
3.12月5日前报送绩效考核自评表、绩效考核自查报告及项目总结，得2分，少1项或迟报扣1分，扣完为止。
	

	
	开展督导检查
	2
	年内至少组织一次现场督导检查，覆盖所有建设项目。未组织，不得分。组织少覆盖1个项目，扣0.5分，扣完为止。
	

	项目
实施
效果
（75分）
	建设内容完成情况
	15
	省级方案（附件1）要求建设的内容全部完成的，得15分，少1项扣1分，扣完为止。
	

	
	品牌影响提升
	20
	1.组织参加农业农村部举办的展会，得5分，未参加1次扣1分，少一家用标企业产品参加全国农交会地标专展的扣0.5分，扣完为止；
2.举办或参与省级以上宣传平台推介活动，其中国家级宣传平台的每次得2分，省级宣传平台的每次得1分，最高得5分；
3.开展新媒体宣传，其中中央媒体报道1篇加2分，农业农村部信息简报或省级今日头条采纳1篇加1分，最高得5分；
4.打造至少1个有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或企业品牌或产品品牌，得5分，未完成不得分。
	

	
	组织化管理运作
	15
	1.企业授权用标率达80%以上，持标人与用标企业均签订授权使用协议，所有用标的产品均带标上市，达到指标得10分，用标率低1个百分点扣0.5分、少1家签订授权使用协议扣0.5分、有一个标志使用单位未带标上市的扣0.5分，扣完为止；
2.建立或使用生产、营销、监管、服务等相关信息化平台的，得5分，未完成的不得分。
	

	
	特色产业发展
	8
	培育至少1个规模生产经营主体，产品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得8分，未完成不得分。
	

	
	农民收入增长
	12
	1.建立建档贫困户帮扶机制的，得4分，未建立不得分；
2.带动农户500人以上，实现农户人均收入年增幅10%以上的，得8分，未完成不得分。
	



	加减
分项
	市级支持
	+10
	市级政府出台地理标志农产品政策文件或列入市政府工作报告或纳入市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满足其中一项得5分；县级有配套资金的得5分。最高得10分。
	




	
	推进有力
	+5
	保护工程工作获得厅局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在省级以上会议上作典型发言1次加2分，可累加，最高得5分。
	





	
	工作创新
	+5
	推动用标企业进行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年度内每新增认证一家主体，得1分。最高得5分。
	

	
	产品质量安全
	-20
	在年度内产品监测或检测中，发现保护工程产品安全指标不合格的，扣10分；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扣10分。
	

	总分
	







